附件
本市职业技能培训优质品牌评估与遴选标准

为科学评估和遴选本市职业技能培训优质品牌，坚持标准引领、好中选优，制定本标准。评估和遴选主要围绕培训实效与就业贡献、特色创新与社会影响、合规运营与基础保障等维度进行综合考量。具体评分规则由市就业促进中心另行制定发布，并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。

一、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

注重在自身所处领域形成较为突出的技术技能优势，培训内容紧密贴合行业产业发展前沿。积极承办各类技能培训重点工作和重大活动，发挥骨干作用。在组建品牌联盟、共建共享课程资源、开放实训场地和设备、对口帮扶薄弱机构等方面发挥辐射作用，带动区域培训市场健康发展。
二、特色创新与社会效应

符合产业发展需求，注重在细分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，在填补区域或行业技能培训空白方面具有一定价值。在特色课程自主研发、“双师型”师资队伍建设、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等方面具备相应能力。行业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较高，积极参与“15分钟就业服务圈”“技能夜校”等公共服务。

三、培训实效与就业贡献

注重培训规模与培训质量的平衡，高技能人才培养应达到一定比例。培训内容应与本市重点产业、民生领域和区域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契合，在订单式、定向式培训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。培训后就业服务健全有效，促就业成效明显。

四、合规运营与基础保障

应拥有与培训规模和项目相适应的固定场所、设施设备和专职管理团队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财务管理规范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。近三年无重大违规、失信、安全事故及严重投诉记录，信用状况良好。

五、不予认定情形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认定为培训优质品牌；已认定的予以撤销：

（一）近三年存在骗取财政补贴资金、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重大培训质量投诉；

（二）被相关主管部门处以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，或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；

（三）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、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交虚假材料；

（四）无固定办学场地、无专职师资队伍，且长期未开展实质性培训活动；

（五）其他经认定不符合品牌要求的情形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